绿地向社会公众开放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光合书院（以下简称“本项目”）绿色基础设施的公共服务功能，推动城市绿地资源共建共享，满足市民休闲游憩需求，依据《城市绿化条例》《嘉兴市城市绿化条例》及绿色建筑运营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项目范围内所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的绿地，包括：
	绿地类型
	位置
	面积
	功能定位

	地面绿地
	场地周边
	约380㎡
	休闲游憩、生态科普

	下沉式绿地
	场地四周
	约380㎡
	雨水调蓄、生态景观

	雨水花园
	西南角、东北角
	约120㎡
	雨水净化、生态教育

	屋顶绿化
	上人平屋顶
	约280㎡
	空中花园、观景休闲

	室外广场
	主入口
	约300㎡
	集散活动、休闲

	合计
	—
	约1460㎡
	—


第三条 绿地开放遵循“公益优先、安全第一、有序管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保障建筑本体安全、运营秩序正常的前提下，实现绿地资源的社会化利用。
第四条 项目运营单位是绿地开放管理的责任主体，履行以下职责：
· 制定年度开放计划与实施细则
· 组织开放前安全评估与隐患整改
· 配备必要的管理人员与服务人员
· 负责绿地养护与设施维护
· 处理公众投诉与意见反馈

第二章 开放范围与时间
第五条 开放绿地范围及时间如下：
	绿地名称
	开放时间
	备注

	地面绿地
	每日 06:00-21:00
	全年开放

	下沉式绿地
	每日 06:00-21:00
	全年开放

	雨水花园
	每日 06:00-21:00
	全年开放

	室外广场
	每日 06:00-22:00
	全年开放

	屋顶绿化
	每日 09:00-18:00
	与书院开放时间同步


第六条 以下情形暂停开放或调整开放时间：
· 恶劣天气（暴雨、台风、大雪等）
· 设施维护或改造施工
· 重大活动需要临时封闭
· 其他影响安全的情形
暂停开放或调整时间应提前通过微信公众号、现场公告等方式告知公众。

第三章 开放管理要求
第七条 绿地开放期间，应确保以下设施完好可用：
	设施类型
	配置要求

	园路步道
	平整、防滑，无障碍通行

	休息座椅
	数量充足，分布合理

	照明设施
	夜间照明充足，覆盖主要区域

	垃圾桶
	分类设置，定时清理

	指示标识
	导向标识、植物科普标识

	安全警示
	临边防护、水深警示


第八条 绿地养护标准：
	养护项目
	标准要求

	植物养护
	乔灌木生长健壮，草坪平整，无枯死

	设施维护
	设施完好率≥98%，损坏及时修复

	卫生保洁
	每日清扫，无垃圾积存

	水体管理
	雨水花园水质良好，无蚊蝇滋生


第九条 安全管理要求：
	项目
	要求

	巡查制度
	每日安排人员巡查，发现隐患及时处置

	应急通道
	保持畅通，不得堆放杂物

	消防设施
	按规范配置灭火器材

	应急预案
	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定期演练



第四章 公众行为规范
第十条 公众进入绿地应遵守以下行为规范：
	允许行为
	禁止行为

	散步、休憩、观景
	损坏花草树木、攀折花木

	摄影、写生
	乱扔垃圾、随地吐痰

	科普学习、自然观察
	携带宠物进入（导盲犬除外）

	亲子活动、休闲
	使用扩音设备、大声喧哗

	文化展示、小型活动（需预约）
	露营、烧烤、燃放烟花爆竹

	—
	骑自行车、电动车进入

	—
	酗酒、赌博、打架斗殴


第十一条 团体使用绿地开展活动，应提前3个工作日向运营单位申请，经批准后方可进行。

第五章 监督与考核
第十二条 建立公众监督机制，设置意见箱、投诉电话、微信公众号留言等渠道，及时处理公众反馈。
第十三条 运营单位每季度对绿地开放工作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
· 开放天数与服务人次
· 设施完好率与养护质量
· 公众满意度调查
· 安全事件与投诉处理
第十四条 评估结果作为绿地管理绩效考核的依据，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光合书院·项目运营管理部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